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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局建議修訂《逃犯條
例》，旨在促進有效的刑事司法，以及糾正無法容
忍的現況。這將使香港能夠逐案將逃犯移交到中國
其他地區，以及目前尚未與香港簽訂任何引渡協議
的170多個國家。這種基於案例的做法也在其他司
法管轄區使用，而且在長期移交逃犯安排尚未到位
的情況下明顯有效。鑒於當前的法律真空，許多來
自其他地方的逃犯在香港得到庇護，有些來自中國
其他地方，有些則來自全球各地。

我們知道，來自中國其他地區的300多名逃犯
目前正在香港避風頭，其中包括至少一名謀殺嫌疑
人，以及已經被判貪污和洗錢罪名成立的商人。然
而，由於我們的法律存在弱點，他們得以逃避應有
的罪責，未能面對司法審訊。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容
忍嫌疑人從國家的一個地方逃到另一個地方來逃避
司法制裁，中國如是，英國、俄羅斯也如是，更何
況是美國，香港有責任打破這個僵局。雖然我們無
法確定有多少來自世界各地的逃犯也來到這裏逃避
法律制裁，但保安局的修例建議有望讓他們猛然醒
悟，並意識到自己的時間到了。

在有關保安局修例的辯論中，整個焦點都集中
在嫌疑人的權利，以及香港應該採取什麼措施來保
障他們的利益。雖然他們的利益顯然很重要，但我
認為，還有另一個因素必須得到考慮，而且它往往
被忽略了。約翰．多恩（John Donne）說過， 「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香港對其他地方及罪案受害
者負有廣泛的責任，這些責任不能永遠以這樣或那
樣的藉口來推卸。那些認為香港可以通過自我孤立
、拒絕幫助其他司法管轄區追捕犯罪嫌疑人來逃避
責任的人，根本不是在做什麼好事，更別說這麼做
會導致信任崩潰。

對其他司法管轄區的責任

如果香港不履行對他人的責任，我們不能指望
其他司法管轄區繼續協助我們。例如，據估計，
2006年以來，內地已將248名嫌疑人移送香港接受
司法審訊，這對我們的執法很有幫助，而香港卻沒
有移交任何逃犯。很顯然，在沒有互惠的情況下，
這種幫助很可能會停止，我們只能責怪自己。香港
對其他司法管轄區有明確的責任，如果忽視這些責
任，必然會有後果。這些責任顯而易見，也一再得
到重申。

例如，聯合國《引渡示範條約》（Model
Treaty on Extradition）敦促所有國家 「進一步加強
刑事司法方面的國際合作」。2006年以來，旨在促
進打擊全球犯罪活動的《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
罪公約》已適用於香港，它要求各國在符合國內法
的情況下，努力 「加快引渡程式，並簡化本條例所
適用的與任何犯罪有關的證據要求」（第16條）。
同樣，自2006年以來也適用於香港的《聯合國反
腐敗公約》旨在加強反腐敗措施，
以及呼籲建立有效的引渡機制（第14
條）。

此外，香港是國際檢察官協會（
IAP）和國際反貪局聯合會（IAACA
）的成員。IAP推廣起訴逃犯的國際
合作，IAACA則推動全球反腐敗工作
，包括逮捕嫌疑人。然而，大量被通
緝的逃犯，甚至被定罪的罪犯潛逃到
這裏，是對我們履行國際義務的一種
諷刺。它發出的資訊是，雖然香港口
口聲聲說要打擊犯罪，但卻不值得信
賴，無論逃犯的罪行有多嚴重，它都
願意為他們提供庇護。

此外，1960年以來，香港警務處
一直是國際刑事員警組織（Interpol）
成員，並在最近成為中國國家中心局

的分局。國際刑警組織最有效的工具之一是 「紅色
通緝令」（Red Notice），這是向各地執法人員發
出的一項請求，要求他們找到和暫時逮捕被通緝的
逃犯，等候引渡或移交。通過抓捕逃犯，它有助於
確保逃犯在全世界無處可逃。例如，去年國際刑警
組織發出紅色通緝令後，浙江省貪污嫌疑人姚金琦
在歐洲聯盟被捕，他被保加利亞遣返中國受審。然
而，在香港，紅色通緝令制度完全沒有作用，因為
許多逃犯如果被發現躲在這裏，既不會被引渡也不
會被移交，這破壞了國際刑警組織的其中一個關鍵
目標，即以遣返逃犯作為全球化犯罪的威懾力量。

是時候擺脫負面形象

因此，香港不僅辜負了自己，也辜負了它在世
界各地的刑事司法夥伴，現在是時候讓它擺脫作為
中國的罪犯庇護地的形象。我堅信，在回歸22年後
，某人可以在北京搶劫一家銀行，在上海幹下強姦
案，或在南京販運毒品，然後在香港避風頭的情況
，亟須糾正。雖然有些人將這種狀況描述為 「防火
牆」，但事實上，這是一種犯罪特許，破壞了全國
乃至其他地區的有效執法。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清楚
認識到這一點，保安局的修例建議提供了一個明智
的方法，讓香港終於能履行對其他司法管轄區的責
任。

然而，建立一個能夠引渡一個人的機制，與實
際引渡某人這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區別，希望人們能
夠理解這一點。例如，英國與獨裁政權、失敗國家
和內戰國家簽訂了引渡協議，但實際上，它絕不會
將某人引渡到那種地方，而我堅信這裏也是如此。
即使不是這類國家，引渡也絕非必然。例如，英國
與俄羅斯簽有引渡條約，但在過去17年中，它拒絕
了俄羅斯提出的67項引渡請求中的63項。同樣，
建立一個將逃犯遣返中國其他地區的機制，當然並
不意味着只要提出要求就會移交，因為還有許多障
礙須克服。

《逃犯條例》（第5條）載有國際公認的嫌疑
人保障措施，而香港現行的20項移交逃犯協議也有
這些措施。由於有人擔心人們可能因政治原因而面
對引渡風險，因此修例建議強調，將不會移交犯了
政治性質罪行的嫌疑人，如果是基於遭通緝者的政
治觀點（或種族、宗教或國籍）而提出引渡請求以
施予懲罰，則有關通緝犯也不會被移交。當然，大
多數罪行都沒有政治方面的考量，而且在其他條件
相同的情況下，諸如入室盜竊、綁架或強姦等案件

在受考慮移交或逃犯最終面臨審訊時，應該不會面
對什麼困難。但是，如果嫌疑人可能在審訊時受到
歧視，或因其政治觀點、種族、宗教或國籍而受到
懲罰、拘留或限制其個人自由，則不會移交。如果
逃犯將面臨死刑，如果罪行在兩地都不違法，如果
可能提出額外指控，或者違反一罪二審原則，逃犯
也不會被遣返。這是一組強大的保護措施，政府為
了減輕人們的擔憂，已經說明這些措施還可以得到
補充。

不同的法律制度

在 「公平審訊」 問題上，應當記住，不同的地
方有不同的法律制度，有些比較先進，有些則較不
先進，一個司法管轄區審判另一個司法管轄區並不
總是有益的。當然，不同的制度以不同的速度、不
同的方式發展，但不能就此認為其他制度不可信，
或者它們不會用自己的司法程序來確定有罪或無罪
。雖然有些人總是急於詆毀內地的法律制度，但就
改善刑事程序及伸張正義而言，內地的法律制度與
我們的法律越來越一致，這一點不能永遠被忽視。

自前任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誓言
「我們必須為中國建立一個現代法律制度」以來，

進步的學者和法學家已經接受了他的言論，經常在
面對強大阻力的情況下，努力改善刑事司法制度。
我很榮幸能見到這些改革者中的許多人，與他們討
論已經取得的進展，儘管他們都毫不猶豫地承認，
法律制度仍有待改善。不幸的是，大多數批評者其
實對內地刑事司法近期的改善知之甚少，更糟的是
，許多人根本不感興趣，大概是因為這些改善影響
了他們對內地法律制度的先入為主之見。

然而，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發
表2018年工作報告時說，司法機構去年在刑事案件
中力求堅持兩項原則，即在存疑的情況下不予處罰
，以及不允許非法取得的證據。當然，這與西方對
刑事司法的態度是一致的，但這肯定不是巧合，因
為內地已通過研究其他法律制度，包括我們自己的
法律制度，以求使其法律安排現代化。最近內地的
司法有一些重大改革，也許最顯著的是在非自願認
罪方面。過去，法院只關注認罪是否屬實，而不考
慮認罪過程的情況，在改革者的敦促下，這種情況
現已改變。2012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刑事訴訟
法進行了全面改革，法院現在必須排除強迫供證，
即使供詞屬實。此外，有趣的是，在香港，法庭可
以只根據供詞而將被告定罪，而在內地，法庭除了
供詞外，也會尋找確鑿的證據，從而為被告提供額
外的保障。至於舉證的標準，內地法官被問及時說
，他們必須 「確定」有罪才能定罪，這距離我們自
己的 「超出合理懷疑」標準相差不遠。

此外，當局現在鼓勵內地執法人員在較嚴重案
件中錄製供證過程，讓法官在審訊時可以看到供詞

是如何取得的。當然，最初採用這種做
法是香港廉政公署，然後香港警務處也
跟隨，現已擴展到內地和澳門。在如今
通常公開進行的審訊中，最新的變化是
證人出庭作證的頻率遠遠超過以往，他
們的證詞因此可以得到檢驗，而較少依
賴證據陳述。內地《法律援助條例》於
2003年生效以來，內地政府和香港政府
一樣，必須提供法律援助，缺乏資金的
被告及罪案受害者都可使用這項援助。

（註：本文是作者於6月11日在 「
引渡法與人權：香港政府法案是否為我
們的權利提供足夠保障？」 研討會的演
講，原載《中國日報》6月12日，吳漢
鈞，黃金順譯。）

香港大學法學榮譽教授、香港律政
司前刑事檢控專員

勿讓政治奪走校園的靈魂
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日前宣布暫緩修例
後，國務院港澳辦、
外交部、香港中聯辦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負責人分別發表談話，對特
區政府這一決定表示支持、理解和尊重。其實，這六
個字對於香港整個社會從整場風波中汲取經驗教訓也
同樣是 「字字千金」。

先談尊重。過去一段時間，香港不少人彷彿忘了
「不尊重別人的人，別人也不會尊重他」此一淺顯道

理，支持修例與反修例者之間，警察與示威者之間，
不同派別立法會議員之間……互相對抗、互相攻擊，
就這樣，彼此分歧和裂痕愈來愈深，甚至出現了互相
的猜忌，試問在一個缺乏尊重的氛圍下，大家又如何
能尋求共識呢？立法會議員郭偉强在六月十六日父親
節遊行早上的一個社交媒體帖文，愚以為很值得大家
深思，他提及： 「今天有遊行人士參與小弟的父親節
活動，人人守禮排隊，沒有對罵，我也善意叮囑他們
注意安全，香港就是多元聲音，沒啥大不了！」的確
，香港這個民主社會，面對不同意見時，不正正是應
該彼此包容，求同存異嗎？

再談理解。《逃犯條例》修訂的 「初心」，不得
不由台灣殺人案講起，香港男子陳同佳去年涉嫌在台
灣殺害其同為港人女友後潛逃回港，但礙於香港與台
灣並沒有移交逃犯的安排，香港根本沒有法律基礎把
陳同佳引渡到台灣受審，在這個大前提下，政府遂提
出修訂《逃犯條例》，為的就是還受害者一個公義！
同時間，這一次事件也突顯了一大個法律漏洞——即
使是觸犯嚴重罪行的重罪犯，只要香港跟該個地方沒
有引渡協議，也沒法把其引渡！面對這樣一個大漏洞
的曝光，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豈能視而不見？因
此，政府的修例建議，從根本上說已是一次 「遲來的
修補」。這個 「初心」，即便你是一個反對修例者，
都應該予以理解。

最後談支持。歷經兩場人數不少的反修例遊行後
，反對派一部分人馬上如獲至寶，煽動群眾嗆呼 「林
鄭月娥下台」。然而，過去兩年，林鄭月娥在方方面
面的政績也是有目共睹，並成功令香港渡過了兩年和
諧向前的日子。然而，今次事件，由於政府工作上的
不足，令香港社會出現很大的矛盾和紛爭，令很多市
民感到失望和痛心。這方面，林鄭月娥作為特區首長
的確責無旁貸，不過，林鄭月娥已為此向市民致歉，
並承諾會以最有誠意、最謙卑的態度接受批評，加
以改進，為廣大市民服務。以事論事，若然社會以
單一事件就判林鄭月娥 「死刑」，是否公允？是否公
道？

再者，正如上文所言，我們必須理解政府以至特
首修例的 「初心」。理解過後，我們大概就會明白，
如此的一個政府，如此的一個特首，確實值得大家繼
續支持。

要讓香港由不平靜的日子中恢復過來，不能僅靠
中央支持，不能僅靠特區政府工作，更需要的，是香
港社會上每一個人的尊重、理解和支持。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相信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
面對極大的挑戰。隨着反對派歪曲事實 「妖魔化」
《逃犯條例》修訂後，一些教育組織便趁火打劫般
地跳出來狂刷存在感。更不惜以毀掉青年學子前途
為代價，要求教師罷工、學生罷課，其醜惡嘴臉頓
時表露無遺。在所謂 「正義」口號的包裝下，不僅
沒有負起 「傳道、授業、解惑」的責任，倒是歪理
邪說滿天飛不斷誤導師生。

豈能向學生灌輸政治立場

回想上個星期，香港教育界可謂醜相百態。當
大多數辦學團體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沉默的時候，
一些校長不單沒有想辦法保護學生，反而是將頭緊
緊地縮進自己的辦公室裏，或者是發出模棱兩可的
聲明，更有個別校長打着 「尊重學生選擇」的旗號
，放縱學生為所欲為，將學生擺在危險的社會運動
最前線。一些教師知道在教室內公開要求罷課對自
己不利，便用社交媒體發表鼓動學生上街和罷課，
將個人政治立場植於學生腦中，讓學生在朋輩、師
長壓力下，迫使家長在學校通告上簽署同意罷課。
還有一些教師，當社會上警民關係拉扯到極度緊張
的時刻，不僅不做和平的橋樑，更是假扮正義的在
教室內向學生傳播仇視警方的信息。就在教育界一
片混亂、家長焦急彷徨的時刻，特區政府教育局局
長向全港辦學團體、學校發出 「緊守崗位守護學生
」的信函，重申反對將政治帶入學校，更堅決反對

任何形式的罷課。
很可惜當教育工作者和民眾一樣，被政治、民

粹和自由主義衝昏了頭腦的時候，所有犯法的事情
都成為了正義的代名詞。更荒唐的是當一個負責任
的政府機關履行自己職責的時候，卻被稱之為 「白
色恐怖」 。一個失去理性的人，他只能在鏡中看到
幻想的自己，卻將雙眼遮蔽地忽視身邊所有的人。

自上周開始香港大部分學校進入到下學期的大
考中，雖然這個社會上有所謂的 「一、二百萬」的
市民通過行動表達了自己的政治立場，但是作為一
間學校，裏面仍然有着不同立場的人。無論他們對
修例和罷課的立場本着百分百的支持與反對，抑或
百分之三十、五十或百分之八十的支持與反對，他
們都在一個教室裏、都在一間辦公室裏，也都在一
間學校裏。同時因為社會撕裂，很多學校都會接到
家長陸續打來的求助電話，有擔心孩子學業成績受
影響的，有投訴教師發表個人荒謬言論影響孩子對
社會事件認識的，也有因為教師宣傳仇視警察而使
得孩子對父母職業感到困擾的，更有的提出響應罷
課向學校提出無理要求的，最讓人感到難過的就是
那些要求學校攔着孩子不要上街的父母們……

在這段時間，所有的老師除了要處理期末考試
的試卷、成績卡、試後活動之外，還要面對辦學團
體、校長、同事、學生、家長的不同政治立場與訴
求，其壓力之大可以想像。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在
一間學校裏面，作為一名專業的教師，我們絕不允
許學生因為政治偏見或政治立場的不同而讓同窗之
情、師生之情，甚至家人的親情而受到影響。此時
作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們更應該牢記自己使命，擔起
應有的責任，就是無論外邊風雲變幻，校園內激情
萬千，都不應該因為一邊聲音大而孤立或影響另一
邊，都不應該因為個人的政治立場而凌駕於教育專
業，都不應該在校園內傳播仇恨與不實言論！因為
學校有責任保護每一名學生安全，無論這名學生的
政治、宗教、種族、社會地位如何，他們都有接受
教育的權利，都有被保護和被愛護的權利。沒有人
會認同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式的民主！因為這
只是打着民主旗號的謊言。

口裏說「民主」其實為選票

當社會逐漸恢復平靜的時刻，那些仍然指鹿為
馬地宣傳罷課和仇視政府的組織，請不要再給已經
面對極大壓力的教師們增添新的負擔，更不要讓更
多的學生離開校園。請撕掉你偽善面具，專業一點
，鼓起勇氣告訴大家：其實你只是為了選票，只是
想重奪逐漸失去的話語權而已！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

修訂《逃犯條例》原本只
是堵塞法律漏洞的程序，緣何
在香港社會引起軒然大波，引
發反對派密集政治化炒作， 「

台獨」勢力也參與其中，一些駐港外國機構也頻繁關注此事，
反對派再次故伎重施組織遊行示威活動，如此過激、過度解讀
修例，說明了什麼？

香港反對力量 「捕風捉影」、 「歪曲事實」的能力一直非
同一般，妄圖以扭曲解讀修例來挑起政治鬥爭、保護潛藏海底
的 「壞魚」是徒勞的。

修訂《逃犯條例》是香港現實的迫切需要，是眾望所歸，
是要為受害者伸張正義、堵塞現有法律漏洞、保護守法公民利
益。同時，也是維護香港長期以來在國際上建立的法治形象、
維護香港法治的核心價值。

由於反對派 「妖魔化」修例，蓄意製造社會恐慌，致使有
香港市民擔心修例產生的引渡 「政治犯」的問題，這完全脫離
香港現實情況。香港是國際交通、貿易樞紐，不同地區和國家
居民往來頻繁，也正是如此，成就了香港今日國際金融中心的
地位。如若沒有一套完善的引渡法律支撐，香港極易成為罪犯
逃脫法律制裁逍遙法外的 「逃犯天堂」，嚴重威脅香港居民安
全。唯有社會安定、法治健全、經濟健康發展，個人的權利才
能得到保障。

筆者相信任何一位愛國愛港的香港人士都不願意看見香港
有朝一日成為犯罪的避風港。

無論反對派如何罔顧事實、誇大遊行人數，刻意將法律問
題政治化，都不及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逾90萬市民網上連署及
335個團體支持修例的數字更能反映民意。自香港回歸以來，始
終遭受國內外反動組織團體的破壞，假意是推動香港發展、維
護正義，實則是藉機挑起香港與內地的矛盾、鞏固其 「反中亂
港」的力量。

在全球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香港若想繼續保持經濟優勢
，便不能再任由小部分反動力量或少數居心不軌的政客牽着鼻
子走。不能任由香港小部分 「壞魚」在香港社會中肆意妄為，
破壞香港健康的政經制度、法治精神和營商環境。

動態看待香港發展，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是必然趨
勢，眾所周知香港自回歸祖國以來，在社會政治、經濟、人文
環境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提出以來，香港與內地的聯繫日益密切，優勢互補，共同
發展。順應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未來香港將會與內地在更多層
面上需要配合大灣區的建設，包括法律、政策等方面，都需要
與時俱進改革。港澳台地區如何在法治制度上改革，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是老生常談的話題也是必談的話題，如今卻同外國
勢力干預而出現障礙，實在令人惋惜。

全國政協委員

外力介入破壞香港修例

社會之間也須
尊重、理解、支持
焦點評論

博 梁

逃犯移交：權利與責任（上）

議論風生
吳傑莊

法律論壇

江樂士


